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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价内涵

标定地价是政府为管理需要确定的，

标准宗地在现状开发利用、正常市场条

件、法定最高使用年期或政策规定年期

下，某一估价期日的土地权利价格。本次

标定地价成果内涵如下：

1.设定土地权利状况：为完整的土地

权利价格，不考虑抵押权、地役权等他项

权利的限制；

2.设定容积率：按照标准宗地的合法

的现状条件设定；

3.设定土地用途：包括商业服务业用地、

吉林市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2026年度吉林市本级标定地价等

土地价格的通知

各城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局、各直属机构：

为健全和更新吉林市公示地价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及时动态反映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变化，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吉

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城镇基准地价更新与平衡技术要点＞＜标定地价更新技术要

点＞＜吉林省公示地价系列数据库建设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吉自然资发〔2023〕

5号）和《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快做好公示地价更新相关工作的通知》（吉自然资函

〔2024〕283号）及有关文件要求，依据标定地价规程，我市组织开展了 2026年度标定

地价制定工作，成果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公布。请各单位严格执行本

次更新成果，确保土地价格管理工作规范有序、精准落地。

吉林市人民政府

2026年 3月 4日

2026 年度吉林市本级标定地价等
土地价格更新成果

附件 3

吉林市本级标定地价更新商业服务业用地
标准宗地与标定区域布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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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标定区域的划分原则和划分要

求，共划分了 142个标定区域，其中居住

用地共划分 59 个标定区域，总面积约

392.11平方公里；商业服务业用地共划分

55 个标定区域，总面积约 392.11平方公

里；工矿（仓储）用地共划分 28个标定

区域，总面积约 339.46 平方公里；按照

《标定地价规程》（TD/T1052-2017）要求，

每个标定区域设立 1宗标准宗地，共设立

142宗标准宗地。在标定区域内，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牵头指导相关机构运用标

定地价修正体系开展地价评估工作。

居住用地、工矿用地、仓储用地；

4.设定土地开发程度：城区开发程度

统一设定为“七通一平”、镇（乡）政府所

在地的开发程度统一设定为“四通一平”；

5.设定土地使用年期：商业服务业用

地 40年、居住用地 70年、工矿用地、仓

储用地 50年；

6.地价表现形式：商业服务业用地和

居住用地的表现形式为地面地价和楼面

地价、其他为地面地价；

7.设定估价期日：2026年 1月 1日。

二、标定区域划定和标定地价修正体系

附件 2

吉林市本级标定地价更新居住用地
标准宗地与标定区域布设图

附件：1.吉林市本级标定地价更新成果表

2.吉林市本级标定地价更新居住用地标准宗地与标定区域布设图

3.吉林市本级标定地价更新商业服务业用地标准宗地与标定区域布设图

4.吉林市本级标定地价更新工矿用地、仓储用地标准

宗地与标定区域布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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